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邮政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信息报告规定（试行）

第一条为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碳达峰碳中和战略部署，

加强邮政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，规范信息报告和处理，根据
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邮政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

环境防治法》《快递暂行条例》《邮件快件包装管理办法》等

法律、法规和规章，制定本规定。

第二条本规定适用于邮政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信息的

报告、处理和监督管理等。

第三条国家邮政局负责全国邮政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

信息报告的监督管理。

各省（区、市）邮政管理局和省级以下邮政管理机构负

责本辖区邮政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信息报告的监督管理。

第四条邮政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信息报告应当遵循真

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的原则。

第五条各省（区、市）邮政管理局、跨省经营的品牌寄

递企业总部应当按照本规定向国家邮政局报告信息。

邮政企业、快递企业、经营邮政通信业务的企业（以下

统称寄递企业）应当向所在地的市（地）邮政管理局报告信

息。品牌寄递企业在省（区、市）的区域管理机构应当按所

在地省（区、市）邮政管理局要求报告。

邮政业用品用具生产企业向所在地的市（地）邮政管理

局报告用品用具的研发、生产和销售等信息。

第六条跨省经营的品牌寄递企业内部生态环境保护工

作信息报告和处理，由总部企业制定相应规定并监督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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总部企业应当加强对所属子公司、分支机构、加盟企业

的日常管理，强化内部检查和责任考核，组织做好生态环境

保护工作信息的收集、报告等工作。

品牌寄递企业在省（区、市）的区域管理机构应当加强

区域内企业的日常管理，强化内部检查和责任考核，组织做

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信息的收集、报告等工作。

第七条邮政管理部门报告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信息主

要包括下列内容:

（一）辖区行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部署、推动落实、培

训和宣传等工作开展情况;

（二）推进邮件快件包装减量化、标准化、循环化工作

情况;

（三）邮政业塑料污染治理工作情况，塑料包装袋等一

次性塑料制品的使用、回收情况;

（四）推进行业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情况;

（五）上级邮政管理部门要求的其他信息。

第八条寄递企业报告的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信息主要包

括下列内容:

（一）生态环境保护组织机构职责履行、资金投入、培

训和宣传等工作开展情况;

（二）开展邮件快件包装减量化、标准化、循环化工作

情况;

（三）塑料污染治理要求落实情况，塑料包装袋等一次

性塑料制品的使用、回收情况;

（四）推进碳达峰、碳中和工作情况;

（五）生态环境保护创新研发和应用情况;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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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六）邮政管理部门要求的其他信息。

第九条需要报告的数据信息，应当按照“能纳尽纳”的

原则纳入行业统计资料，依据《邮政行业统计管理办法》《

邮政行业统计调查制度》等相关规定进行上报。

除第一款规定的信息外，寄递企业按照本规定明确的报

告内容、频次和时间等进行上报。国家邮政局根据行业生态

环境保护工作实际，按年度编制信息报告要点，明确报告内

容和要求。

第十条寄递企业可以通过纸质邮寄、传真等方式报告生

态环境保护工作信息。

国家邮政局建设相关信息系统，逐步提升信息报告和处

理的信息化水平，优化工作机制和报告流程，实现信息共享

共用，避免多头报告和重复报告。

第十一条邮政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信息报告原则上实

行半年报。

各省（区、市）邮政管理局、跨省经营的品牌寄递企业

总部，应当于每年的1月25日、7月25日前，向国家邮政局分

别报送上一年度、本年度上半年的生态环保工作信息。

确因工作客观需要，除上述规定的频次和时间外，邮政

管理部门可以要求寄递企业限时报告有关信息，原则上给予

不少于五个工作日的准备时间，寄递企业应当按要求报告。

第十二条邮政管理部门加强工作统筹，规范企业信息报

告的内容和频次，避免给企业增加不必要的负担。

第十三条邮政管理部门及时处理接收的信息，加强信息

汇总和数据分析，为行业监督管理和科学决策提供参考依据
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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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邮政管理部门实施定期通报，对信息报告和处

理工作过程中发现的问题，及时责令整改。

第十五条邮政管理部门应当保守在信息接收、报告和处

理过程中知悉的企业商业秘密。

第十六条邮政管理部门和寄递企业完善工作责任制，强

化规范管理，健全工作机制，确保所报告生态环境保护工作

信息和数据的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及时，不得瞒报、错报、

漏报和迟报。

第十七条邮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信息报告管理权限加

强抽检，对信息的真实性、完整性、准确性进行核实。

第十八条各省（区、市）邮政管理局和市（地）邮政管

理局可以结合本地实际健全细化信息报告制度，推动落实企

业主体责任。

第十九条国家邮政局加强对邮政业生态环境保护工作

信息报告的监督管理，严肃查处不及时报告信息、报告内容

不真实、拒不整改通报问题等行为。

邮政管理部门对寄递企业瞒报、错报、漏报和迟报等违

法违规行为，可以采取约谈告诫等措施。

第二十条设有派出机构的省（市）邮政管理局可根据辖

区实际安排信息报告、信息抽检等工作。

第二十一条本规定所称一次性塑料制品包括不可降解

的塑料包装袋、胶带、塑料编织袋等。

一次性塑料制品细化标准根据国家相关规定予以规范，

一次性塑料制品范围根据国家相关规定动态调整。

第二十二条本规定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

